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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施吟秋
電話：02-7736-5847
電子信箱：shihapple0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一)字第11123031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附件1)第46屆國手參賽名單、(附件2)112年補助國手增進就學就業能力-計畫書

格式 (A09000000E_1112303145_senddoc1_Attach1.ods、
A09000000E_1112303145_senddoc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112年「補助大學校院增進國際技能競賽及國際展能

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就學就業能力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

畫)相關申請表件，請符合資格之大學校院依說明及附件

提供辦理計畫書1式4份，並請於111年12月9日(五)前備文

報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增進國際技能競賽及國際展能節

職業技能競賽國手就學就業能力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申請對象、補助項目及計畫期程等說明如下:

(一)申請對象:

１、為本部公私立大學校院，校內需有經勞動部認定之國

際技能競賽或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正取國手資

格，且已參與前揭競賽之大學在學學生，不包括碩士

班及博士班學生。

２、依111年8月31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競字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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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305216號函，2022年國際技能競賽出國國手名單

如附件1，如學生因畢業等因素未於貴校就讀，併請回

復以修正清單。

(二)補助項目:

１、技術精進：

(１)導入業師，一對一協助國手在校專業技術提升。

(２)安排國手至相關企業進行專業實習。

２、學科強化：針對國手就讀學科之專業課程提供精進教

學規劃。

３、語言加強：協助國手提升語言能力之相關課程。

４、就業銜接：

(１)協助國手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。

(２)協助媒合國手參與相關企業技術研發機會。

(３)協助國手畢業後媒合就業機會，包括聘任國手擔任

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學之教師、協助安排國手至

相關企業實習。

(４)協助安排國手至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，以技術專業

協助專業課程執行。

(三)計畫期程:112年2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。

三、計畫經費編列原則:

(一)每人每期新臺幣五十萬元為編列上限，每期為二年。

(二)本計畫以部分補助為原則，申請學校至少應編列計畫經

費總額百分之十之計畫配合款，其中技術精進之經費編

列，應至少占計畫總金額百分之六十以上。

(三)本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請依本要點及「教育部補(捐)助
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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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編列。

四、本計畫因涉及國手課業強化、技術精進及赴企業實習等規

劃，請確實讓校內國手知悉，並尊重其辦理意願。校內國

手如有辦理意願，學校請於111年12月9日(五)前將辦理計

畫書1式4份備文報部，並請將計畫書(含經費表及明細表)

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施小姐信箱(shihapple0@mail.moe.

gov.tw)。

五、為免影響後續審核作業，逾期送件或資料不齊者，不予補

件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
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
技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東南科技大學、建國科技大
學、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
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中原大學、長庚大學、實踐大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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